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１９〕３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促进

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若干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为贯彻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»«国务院关于促进

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»(国发〔２０１７〕３９号)、«国务院关于积极

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»(国发〔２０１８〕

１９号)要求,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,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,

加快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集聚上海、拓展功能和提升

能级,积极参与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,现就本市促进跨国公司地区

总部发展提出以下若干意见:

一、进一步加大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力度

(一)调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认定标准,将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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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地区总部母公司总资产要求放宽至２亿美元,将跨国公司总

部型机构母公司总资产要求放宽至１亿美元.(市商务委负责)

(二)调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认定标准,取消跨

国公司地区总部母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和地区总部被授权管理机构

数量的限制.取消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母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数量

限制.(市商务委负责)

(三)取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须为外商独资企业

的限制.(市商务委负责)

二、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投资便利度

(四)放宽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条件,将设立申请前一年外国

投资者资产总额降为不低于２亿美元,取消境内实缴注册资本或

投资企业数量要求.(市商务委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)

(五)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参与集团重组,为涉

及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的企业重组提供便利措施.(市

税务局、市财政局负责)

三、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资金使用自由度和便利度

(六)便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境内外资金运营管

理.允许其在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(以下简称“跨

境资金池业务”)下集中运营管理公司成员企业境内外资金,按照

集团商业模式开展资金归集、调拨、结算、套保、投资、融资等业务.

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实行结汇支付便利化,由合作银行按照展业原

则进行真实合规性审核后,开展业务办理.(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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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分局负责)

(七)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在跨境资金池业务

下,开展本外币全币种跨境收付.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

可以通过多币种(含人民币)国内资金主账户,办理跨境资金集中

运营各项业务.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使用人民币

跨境结算,凡依法可以使用外汇结算的跨境交易,都可以使用人民

币结算.(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负责)

(八)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发挥集团规模效应,

灵活配置跨境融资资源.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可以根

据需求,直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备案开展跨境资金池

业务,备案后,按照宏观审慎原则集中管理成员企业外债和(或)境

外放款,并遵循商业惯例,自行借用、偿还外债或开展境外放款业

务,所有成员无需分币种、分债权人(或债务人)逐笔办理外债(或

境外放款)登记.(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负责)

(九)取消跨境资金池业务合作银行、国内资金主账户数量限

制.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作为主办企业不限制合作银

行家数,不要求备案前在合作银行间分配外债、境外放款集中额

度,不限制国内资金主账户开户数量.(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

局负责)

(十)便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在跨境资金池业务

下,进行经常项目跨境收付.允许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根据生产、经

营、管理需要,作为主办企业集中代理境内成员企业办理经常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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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.允许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集中核算境内外成员

企业经常项目项下应收应付资金,开展轧差净额结算业务.(国家

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负责)

(十一)便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外籍员工合法人

民币收入的购付汇及经常项目境外汇入外汇资金的结汇使用.便

利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的外籍员工按照规定,参与境内

证券市场投资.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的外籍员工

参与 A股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资金管理.(国家外汇管理局上

海市分局负责)

(十二)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开展具有真实贸

易背景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.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的企业可以在银

行直接办理相关外汇收支手续,由银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,为其提

供便利化跨境金融服务.(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负责)

(十三)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在沪

成立的财务公司或资金营运中心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外汇交

易和外币拆借交易等.(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负责)

(十四)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发行

债券、股票融资,签发、使用商业汇票,开展证券投资,降低融资成

本,壮大资本实力,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和资金收益,增强经营稳健

性.(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负责)

(十五)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进入

上海黄金市场,开展黄金业务,支持其发展.(人民银行上海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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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)

(十六)进一步加强自由贸易账户投资功能.指导金融机构适

当丰富自由贸易账户内理财产品种类.(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负责)

(十七)银行机构通过分账核算单元发放跨境贷款,借鉴国际

规则,优化管理方式,更好支持企业投融资需求.(人民银行上海

总部、上海银保监局负责)

(十八)将资信良好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列入推

荐名单,享受离岸贸易便利化政策.对名单内企业基于自由贸易

账户开展货物转手买卖贸易,银行可以按照国际通行规则,为其提

供跨境金融服务.(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市商务委负责)

四、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贸易和物流便利度

(十九)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中的连锁企业,试点

实施全市“一照多址”,提升贸易功能突出的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

开设连锁店的便利化程度.(市市场监管局负责)

(二十)率先将信用良好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列

入出口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企业范围,不断提升原产地签证便利

化水平.(上海海关负责)

(二十一)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和外资研发中

心开展关税保证保险试点.(上海海关负责)

(二十二)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自

主进行跨区域外发加工或深加工结转.(上海海关负责)

(二十三)探索实行集团总担保,完善企业“一本账册”、信用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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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共享等海关监管制度,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

落户.(上海海关负责)

(二十四)推进海关面向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和外

资研发中心实施注册登记、通关、减免税、保税等业务“一站式”办

理.(上海海关负责)

五、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研发便利化

(二十五)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

试验用进出口材料实施风险评估,分类管理,促进研发试验用材料

进出口便利化.(上海海关、市药品监管局负责)

(二十六)将外资研发中心申请开办资助和房租补贴的人数要

求调整至５０人.(市商务委、市财政局负责)

(二十七)加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力度,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服

务体系,加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,加大涉外商标

保护力度,将易被侵权的涉外高知名度商标纳入本市重点商标保

护名录,完善知识产权多元纠纷解决机制,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

总部型机构提供更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.(市知识产权局

负责)

六、进一步加强对跨国公司总部功能的配套保障

(二十八)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聘雇

的家政服务人员可以申请办理私人事务类居留证件(加注“家政服

务”).(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负责)

(二十九)进一步增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涉外服务能力,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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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引进国际知名医疗集团到本市举办医疗机构,提供多层次、多样

化的医疗服务;鼓励医疗机构与国际保险机构合作,为外籍人士医

疗保险结算提供便利.(市卫生健康委负责)

(三十)根据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总部型机构区域需求,鼓励优

质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进行布点和扩大规模.(市教委负责)

本意见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８月

３１日.

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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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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